
绍兴文理学院资产经营公司控股企业
资产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 各子公司应落实资产管理职能部门及负责人，制定并实施企业资产保管、维护、使用等管理制度，并经常检查、督促，做好记录。

第二条  定期对企业的资产（固定资产和低值易耗品）做好盘存工作（每年至少二次），做到账、卡、物三者相符，企业财务服务部门门必须设置资产明细账，并负责资产的增减、折旧、报废等的账户处理工作。

第三条  资产购置要严格按有关规定规范操作

（一）采购原则

    1.公开原则：采购意向应向市场公开，在确保品质、时效前提下获取最优价格。

2.公平原则：应根据供应商供货的品质、价格、可靠性及供应商的服务水平、技术实力、合作经历等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评估。

    3.独立原则：采供人员与销售、使用人员相对独立。

    4.牵制原则：物资零星采购，要确保二人及以上在场。

（二）大宗物资采购，要通过招投标、招商定价等机制，确保采购质量，降低采购价格。

第四条  固定资产购置，单项资产在1万元（含）以下的，由子公司总经理、董事长联合审批；单项资产1 万元以上的，由企业拟定可行性报告，并有若干方案可供筛选，报资产公司审批。

第五条  出租资产要严格按流程，经有权审批人批准后，签订租赁协议。未按流程操作或未经有权审批人批准，资产一律不得擅自出租、外借、挪用。

第六条  资产处置要严格按公司有关规定规范操作。处理 0.5万元（含）以下的坏帐（无法收回的应收款），报废账面价值在0.5万元（含）以下的存货，单件（套、台）资产处置的账面净值不超过0.5万元，或一次累计处置不超过1万元的，由子公司总经理事长联合审批，其余还须报资产公司核准。涉及国有资产的处理按有关规定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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